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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考驗圖文說明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金、時間：中華民商 10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臺中區監理所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所長洋升

肆、出席人員：（詳如接到表） 記錄：楊昇默

但、主席致詞（略）

陸、承辦單位報告（略）

﹔長、提案討論：

案由一：針對修正版「第一章道路考驗路線扣分說明（草案）」’是否

妥過，提請討論。

結論：

一、文字內容盈盈鐘修正為盟益盤及轉頭 90。往後察看建議修正

為星星單車（shulder check ，轉頭的。以上或明確擺頭）。

二、新增一段「行駛速度每小時 40 公里以上」囝文扣分說明。

索由二：針對修正版「第二章道路考驗特殊路況扣分說明（草案）」’

是否妥過，提請討論。

結論：

一、道路施工：須檢視有無工程施工告示牌（合法公告）。

. (I) 案例 1 （道路施工：壓分向限制線）將備言主說明修正為依

三角錐指示引導行車方向。

(2) 案例 3 （道路施工：占用迫轉車道）因涉及在未依核定路

線上行駛保險不理貝告和在中開車道迴轉等問題，此案例

不列入公版。

4 、路口迴轉、左轉彎、右轉彎

(1) 案例 4（路口右轉：壓快慢車道分隔線）：備誰說明修正為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

(2) 案例 5（路口右轉：壓分向限制線）：備註說明法條列入。



(3) 案例 6（路口轉彎：壓轉彎指引線）：因涉及率論壓指引線

（白色虛線）是否扣 32 分，本業移請公言11所研議。

(4) 案例 8（路口左轉）：將標題修正為路口轉彎。

二、 交岔路口

(1) 案例 l（前聽超越停止線）：備誰說明法條列入。

(2) 索例 2（交岔路口）：將施工囝片更換。

(3) 索例 3（交岔路口汽機車待轉）：考驗員在考驗過程中，勿

有任何指示動作以避免肇事責任。

四、路邊臨停（劃設停車格、公車站牌）：不列入公版

五、其它

(1) 案例 1（車輛違停）：暫不列入公版，因涉及逆向行駛致

車輛擦撞發生意外，本案建請公訓所研議。

(2) 案例 3（公車臨停）：暫不列入公版，因涉及考驗車臨停

等公車駛去致後面來車追撞，本案建請公訓所研議。

捌、臨時動議

一、有關交岔路口前二車道變三車道（多左彎車道），因車道狹小致

壓雙白線是否扣分。

說，明：

本案請駕訓班提供相關案例俾利後續討論。

二、有關道路駕駛考驗時建議教練座副駕駛（協助踩踏副煞車、控制方

向盤），考驗員鹿後庭來評分以利考驗時安全性。

說明：

因牽涉到道路考驗時發生事故致教練須負連帶責任，無任何規定可

以保障駕訓班，此建議暫緩。

三、建議道路駕駛考驗峙，取消場地曲線進退考驗科目增加公路駕駛時

數及新增實際路邊停車。

說明：

道路駕駛考驗科目短時間內暫不異動，如真有必要建請駕駛協會來

函報局，另公路駕駛時數以從 12 小時新增為 15 小時。

玖、教會



道路考驗圖文說明會議

時間： 105 年 12 月 14 日上午伯特別分

地點：本所 3 棲第 1 會議氫i

主席：陳副所長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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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考驗圖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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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道路考驗路線扣分說明

第一節道路考驗路線選定原則

臺中區監理所豐原監理站道路考驗路線圖流程

（一） 考驗路線選定原則

1. 考驗路線道路應選擇以雙向以土車道之道路為原則，如當地區域無雙向以上車道之
道路時，符選擇單向亟車道辦理。

2. 考驗路線，設定行車史距離以 3000”3500 公尺為原則，各所可視實際道路狀況增加絃

籬，惟道路行駛時問應以 25～35 分鐘原則。

3. 考驗路線設定考驗項目標率如下：

考驗項目 交岔路口 變換車 右轉、 臨耳寄 行駛述皮

次數

（紅綠法及人行 道 左串串 靠邊停車 以每小時

穿越道）、 （或迫轉） 的公里以上

閃紅燈、閃黃燈

或為4主種閃光等

皇室

2 次以上 1 次以上 各 1 次以上 1 次以上 1 次以上

4. 如考驗路線無法滿足前 3 點條件者，授權由各區監理所實際會勘後，採困地制宜方

式規主司，並除報總局伶查。

5. 臨時靠邊停車如道路考驗路線因故無法執行，可於教練場劃設路面邊線進行考騷。

6. 旦些塑差距及地理王晨3克受F晨，部分道路交岔路口設有紅綠燈而且在人行穿越道者，紅

金莖丘旦J龜依規定考驗，人行穿越道項目貝1］可兔可驗，惟應陳報總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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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各~左轉南陽E各今南陽路一步右轉變原大道三段~豐原大道三段今豐原大道二段一步豐JQ.、

大道二段與豐南街 240 巷交岔路口迴轉一步豐原大道二段一步豐原大道三段今在轉南陽路

今南陽玲一步右轉豐泉路一步右轉!t泉路 118 巷一步終點〈豐原監玉皇站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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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道路考驗路線扣分說明

司、行駛前檢查及起身史前動作

1. 上車前準備（察看車輛四周、車底反輪胎（胎壓）有無異物（狀）未做扣 32 分 (1-1)

2. 土車開車門前未留意伽j後方有無人車通過（應以 2 段式閥門）未做才回 32 分（9-2)

3. 調整座椅、照後鏡調整、車玉主l.C須口論檢室及做動作〉未做扣 4分（I一2)

基．繫上安全帶未依規定繫上扣 32 分(l-3)

5. 行駛前須試踩煞車（手排率發動前須踩離合發及擋住須置於空橋、自排車發動

賞？須踩煞車發動反檔位須置於 P 格）（須做出各項檢奎動作）未做扣 16 分 (1-4)

6. 過電後，各項指示燈亮起峙，須檢金儀表（溫度、油量、煞車、充電、機油）

是否正常、聾貧血堂（應口誦及指出儀表檢查項目動作）未做扣 4分 (1-5)

7. 起是史前墾墓全盤幸未放扣 16 分 (1-7)

二、起教

1. 起步前須先顯示左方向燈未顯示方向燈扣 32 分（1-6)
2. 接壁畫，應明確提頭察看左後方有無來車及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或後方近距

高輩有來車、行人通過時應優先禮讓通行後，才可起敬前進入外側車道。

未轉頭察看及禮讓人車扣 32 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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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前方路口劃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

I. 行駛至無號龍、之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除應減速慢行外，須主主主垂主「

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提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

(10-3) 

2. 路口劃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未依規定者扣 32 分

注意網狀緣不能停車扣 32 分

(13-2]

'' 巾恥品獲伊軍.＇：、
向伊
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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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駛路口，亞各竭盡設有網狀綠

七、車輛行駛禁止變換車道（禁止跨越雙黃綠）

＊行駛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路面對設有網狀線）或閃光黃燈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線），除應蠱基里立外，須產主靈垂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提頭動作）未撓頭察看注意

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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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駛至閃光紅燈路口時，應減速慢行外、車輛須停車再間，未依規定扣 8 分

2. 基墨畫，須打主主血蠱、並應明確提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側照

聳童車有無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往後轉頭及撓頭動作）未攤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

路況者扣 32 分（11-3 、 10-3)

6 



九、行經交岔路口（-f于經同安街路口）

’‘-
4 

戶
兔
，

注意行車管制號誌、及路面畫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通紅燈，停車超越停止線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綠燈時車輛起步前，並應蠶豆豆

撓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車與行人亞各況，

未依規定扣 32 分（1。一3）。
3. 路面劃設有網狀綠區域，黨止車輛停車或臨時停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3一2）。

十、車輛行駛中

J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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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經路口路面畫！！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行駛豆豆無號誌之交岔路口（路面對設有網狀線）或閃光黃燈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線），除應益主﹔星立外，須主主主羞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提頭動作〉未擺頭察看i主意

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3)

8 



→？！－、行經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行歌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路面對設有網狀線）或閃光黃燈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線），除應童基星星主外，須主主星星i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攤頭察看注意
車輛與行人路況是f扣 32 分（11-3)

十二、前方路口準備產主是為陽路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

1. 紅燈停、在轉專用綠燈行。
2. 行進閉左轉綠燈亮，轉彎前 30 公尺須打在方向燈、並應轉（擺）頭察看左右有無

來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3-4. 13-5. 13一7）。
3.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戀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

(10-1.10-2）﹔綠燈時車輛起步前，須打左方向燈、益處明確提頭察看在後方有

蠱主主主據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

(10-3）。
4. 路面都設有網狀線還域，禁止車輛停車或臨時停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3－？）。

10 



十三、行經路口（行經永康玲玲口）、注意路口設有行車管•1號言之、及路面畫設有綱狀線l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超越停止綠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10-2 、 10-1 ）﹔
綠燈時車輛起步前，立主應明確撓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

有無來車與行人E各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路面劃設有網狀線區城，禁止車輛停車或臨時停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3一2）。

十四、行經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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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豆豆喜號誌、之交岔路口（路面畫j設有網狀線）或閃光黃潑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線），除應基主﹔單立外，須主主畫垂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擺頭察看注意

車輛與行人E各況者扣 32 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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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入、前方交岔路口（行經永摩亞各 211 巷路口）

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J各岳重的設車進行車方向指示棵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時超越停止綠或閱紅燈者扣 32 分（10-1.10-2）﹔綠燈時車輛起步前，

並應明確撓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

亞各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確車道，扣 16 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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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前方路口準備主墊豐原大道三段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

' 
不可跨越串串彎引導線（白色虛綠〉

1. 紅燈停、綠澄行。

2. 行進閥J綠燈亮，轉彎前 30 公尺須打右方向燈、並應轉（擺）頭察看左右有無來車，

未依規定扣 32 分（13一7）。
3. 如通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

(10-1. 10-2）﹔綠燈持車輛起步前，須打右方向燈、立主應明確撓頭察看左後方有
蠱產主主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E各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
(1 。一3）。

十六、行經交岔路口南陽路右轉入堂原大這三段

1. 車輛轉彎過程中，不可跨越轉彎引導線（白色虛線）

2. 行駛互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除應基主車主外，須主主豆豆

垂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擺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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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前方交岔路口（行經豐原大道三段 239 巷路口）

主主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及路面劃設車道行車方向指示棵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通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10-2 、 10-1)

綠燈時車輛起步前，並應明確提頭察看左後方有無來車及擺頭左右察看兩你1照後鏡
有

無來車與行人亞各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扣 32 分（13-4），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扣

16 分（13-6）。

是．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3﹜5）。
5.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車道持有打方向燈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

率與行人亞各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罐車道，扣 16 分(13-9,）。 1

二十、前方路段有連續彎道，路面設有車行道縱向減速標線，車輛應減速慢行：：

車行道縱向減速標線，車輛行經標線時缸

應當減速慢行扣 8 分（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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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前方行經交岔路口（行經回心路二段路口）注意前方多時相號誌

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及路面劃設車道行車方向指示標示

1. 紅燈4亭、綠燈行。
2. 如通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

(10-2 、 10-1）﹔綠燈時車輛起步前，益處明確撓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2克攤頭左右

察看兩1!11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扣 32 分 (13-4），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

扣 16 分 (13凹的。

是．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提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

扣 32 分(13-5）。
5.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車道持有打方向燈及提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

率與行人路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確率道，扣 16 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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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車輛行經路口 請依路面劃設車道行車方向指示標示行駛

一一向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拍 32 分（13-4)

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t侵犯 16 分（13-6)
變撿車道時宋轉頭注意車輛與行人如 32 分（13國5)

1. 車輛變換車道前來打方向燈扣 32 分 (13－是），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扣 16

分 (13-6）。

2. 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攤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給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

(13一5）。
3.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車道時有打方向燈反撓頭左右察看兩伽~照後鏡有無來車

與行人玲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罐車道，才。 16 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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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車輛行駛中 行經章主車主車應減速慢行做隨時停車之準備

行車速度控制不當（行經彎道、坡道、狹路、狹橋、隧道、學校、醫院、道路施工路

段、積水路段、其是號誌之交岔路口、人車擁擠處所反其他應減迷路段，未減速，慢行作
隨時停車之準備），扣 8 分(13-11) 0 

1.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扣 32 分 (13-4），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扣 16 分

(13-6）。

2. 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車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

(13-5）。

3. 此路段可行駛速度每小時的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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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車輛駛入路口符左轉車道（豐原大道二段典禮南街鈍。巷交岔路口迫轉）

須打在方向燈（30 公尺前〉’注意前方多持相號誌

一設有左轉專用車道應先駛入
或須先變摸至內車道：
朱依規定拍32分 (1妥7)

行時，可進入待轉區等待指示

燈號諒左轉，但停車時前懸禁
止超越停止綠﹒左轉號諒終止

1. 紅燈停、左轉專用綠燈行。 毛主
2. 行進悶在轉綠燈亮，轉彎前 30 公尺須打左方向燈、益處轉（提〕頭察看左右存無來
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如過紅燈，停止線前停車﹔綠燈亮車輛起步前，須打在方向燈、並應明確撓頭察看

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亞各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
(10-3）。

她

5. 汽車在轉待轉區，號誌顯示綠燈直行時，可進入符轉區等待指示燈號誌左轉，但停

車時前懸禁止超停止線且正在轉號誌終止時，則縈止在待轉區停留，未依規定扣 32
分 (1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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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行經交岔路口（豐原大道二段與豐南街 326 巷路口）注意前方多時相號誌

心意路口行車間鵬及細劃設車進行車方向指示棵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10-2、 10-1 ）﹔

綠燈時車輛起步前，並應明確撓頭察看左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份j照後鏡

有無來幸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車道持有打方向燈及提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
車與行人路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確率道，扣 16 分（13-9 ）。

二十五、車輛行駛中（行紋里且主逞，前方路口車矗主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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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車輛行紋中（行駛企姐主豆豆，前方有交岔路口，請依規定行駛正確車道）

二十八、行經交岔路口（豐房、大道二段與豐南街 326 巷路口）注意前方多時相號龍、

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及路面劃設車進行車方向指示棵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綺紅燈者扣 32 分(10-2、 10-1 ）﹔

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立主4明確撓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擺頭左右察看兩份j照後

饒有無來車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車道持有打方向燈反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早有無來

車與行人路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確車道，扣 16 分（13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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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車輛行串t11-1i11車道（準備路邊停車）路線可做路邊停車考驗項目地點 1

（須 30 公尺前顯示右方向潑、立主注意右方有無機車。並應聾畫畫羞右有無來車）

三十、可做路邊停車動作 完成停車動作後準備駛離路邊停車處

1. 車輛靠右峙，須注意右方車輛，並顯示右方向燈及擺頭察看右側AA後錢有無來

車與行人路丸，未依規定扣 32 分(12-3）。
2. 臨時停車，右側前後輪外做1距離路緣石或路邊不可逾 60 公分，未依規定扣 16

分(12-4）﹔擦撞路邊緣石或車輛，扣 32 分(12-2）。
3. 路邊停車完成後，打空格或 P檔，拉起乎是在車，完成後宮會考官確認是否確實完

成停車動作。

4. 準備行駛前須先顯示左方向燈、並應盟畫畫畫察看在後方有無來卒，未依規定扣 32

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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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前方行經交岔路口（行經回心路二段路口）注意前方多持相號誌

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J各面劃設車道行車方向指示樑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10-2、 10-1 ）﹔

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並應明確擺頭察看左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傷憊後

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扣 32 分（1乎是），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扣三

16 分（13-6）。
4. 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擺豆豆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車與行人亞各況，未依品見定扣

32 分（13一5）。
5.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車道持有打方向燈及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

車與行人路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確車道，扣 16 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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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行經路口過後車輛繼續行駛外倒車道 戶

行經回心路二段與豐原大道二段路

口後，續續是于展外伽l車道

三十三、前方路段有連續彎道，路面設有車行道縱向減速標線，車輛應減速慢行

車行道縱向減速標線，車輛行經標線時

應當減速慢行扣 8分（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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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前方交岔路口（行經豐原大道三段 239 巷路口）

) 

一、

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及路面劃設車道行車方向指示標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閱紅燈者扣 32 分(1 。一2、 10-1)
J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主主應明確撓頭察看左後方有無來車.＆..擬頭左右察看雨飄1 Jt電後

鏡有無來車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扣 32 分（13-4），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扣

16 分 (13-6）。

4. 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擺頭左右察看兩伽j照後鏡有無來車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3﹜5）。
5. 當車輛行經路口時，變換率道持有打方向燈及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At
幸與行人E各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車史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罐車道，扣 16 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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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前方交岔路口（行經永康路 211 巷路口）

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路面劃設車道行車方向指示標示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閱紅燈者扣 32 分（10-2、 10-1)

J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並應明確撓頭察看在後方有其是來車及提頭左右察看兩釵rn是後

貌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方向燈扣 32 分 (13-4），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方向燈扣

16 分 (13-6）。

4. 車輛變換車道B尋求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3-5）。
5. 當車輛行經路口峙，變換車道持有打方向燈及擺頭左右察看為你j照後鏡有無來

率與行人路況，將未依規定路線行駛或未依規定行駛正確車道，扣 16 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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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車輛行駐外側車道（準備路邊臨時停車）可做路邊停車考驗項目地點 2

（須 30 公尺前顯示右方向燈、立直注意右方有無機車。並應聲單蠱羞右有無來車）

:… 

三十七、可做路邊臨時停車動作 完成停車動作後準備駛離路邊停車處

1. 車輛靠右時，須注意右方車輛，主色顯示右方向燈及擺頭察看右側照後鏡有無來
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2-3）。

2. 臨時停車，右倒爺後輪外你1距離路緣石或路邊不可逾 60 公分，未依規定扣 16

分（12-4）﹔擦撞路邊緣石或車輛，扣 32 分(12-2）。

3. 路邊停車完成後，打空檔或 P槍，拉起手煞車，完成後請考官確認是否確實完

成停車動作。

4. 準備行駛前須先顯示左方向燈、並應明確攤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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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入、車輛駛離路邊停車處後，駛入外做1車道後行紋中準備變換車道主內側車道

1. 車輛變換車道前未打在方向燈扣 32 分 (13－帥，變換車道後仍持續顯示在方向燈扣

16 分（13凹的。

2. 車輛變換車道時未擺頭察看左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格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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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前方路口準備主盤車盟主主注意路口行車管制號誌

不言里有左轉專用車道應先駛入

或須先變撥至內車道

已宋依樣是10~~分﹛13-7)

1. 紅燈停、綠燈行。
2. 行進問綠燈亮，轉彎前 30 公尺須打左方向潑、並應轉（擺）頭察看左右有無來卒，
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再

3. 如過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線、品為機車停車格或閱紅燈是f扣 32 分(10-1. 10-2) 
﹔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須打在方向燈、立主應明確擺頭察看左後方有無來車及擺頭左

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4. 汽車在轉待轉盔，號誌顯示J綠燈直行時，可進入符轉區等待指示燈號誌左轉，但停
車時前懸禁止超停止線及在轉我誌終止時，則禁止在符串串區停留，未依規定扣 32 分

(11-2）。

5. 車輛轉彎過程中，不可跨越轉彎引導線（白色處線）。

6. 行駛呈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除應童基直立外，須主主畫
垂車輛與行人E各況。（應有撓頭動作）未擺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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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車輛行駛中

四十－、行經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行駛至無號總之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或閃光黃燈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線），除應益主車主外，須真主畫主車輛與行人E各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撓頭察看注意

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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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行經路口（行經主星星主路口）、注意路口設有行車管制號設次路面畫設有哩車

是車
＝正

注意總狀緣禁止停車

未依規定者才回 3.2 分（13日2)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通紅燈，停車超越停止線、占用機車停車格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10令 10-1 ）｝﹔
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立直應明確撓頭察看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

錢有無來車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路面劃設有總狀線區滅，禁止車輛停車或臨時停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3一2）··.。

＊行駛呈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或（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除應蟲墓直立外，

須產主主垂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擺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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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前方路口準備主盤里主基注意路口行車管啦！號誌、 之

1. 紅燈停、綠燈行。
2. 行進開綠燈亮，轉彎前 30 公尺須打右方向燈、立直應轉（擺）頭察看右側有是在來車主提

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幸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如通紅燈，停車時前懸超越停止綠或闖紅燈者扣 32 分(10-1. 10-2) 
﹔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須打右方向燈、立主應明確提頭察看右後方有無來車及擺頭左

右察看兩1!11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4. 行駛互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獨狀線或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時，除應車主墨立外，

須主主車主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擺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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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行經交岔路口（行經選主主主路口）

注意行車管如j號誌及路面畫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注意網狀緣禁止停車

未依規定者才。 32 分(13一2)

1. 紅燈停、綠燈行。
2. 如過紅燈，停車超越停止線或閱紅燈者扣 32 分﹔綠燈亮時車輛起步前，並應主單

明確撓頭在後方有無來車及撓頭左右察看兩側照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E各況，

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3. 路面劃設有總狀線區滅，禁止車輛停車或臨時停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13-2）。

4. 行駛至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綠或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綠〉峙，除應遵墓車主卦，
須產主畫主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擺頭動作）未撓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E各流清扣
32 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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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注意前方路口（右轉豐泉路 118 巷）設置有閃光黃燈號誌（應革主車主〉

1. 行進筒，前方路口準備右轉彎前 30 公尺，須打右方向燈、立主應轉（據）直頁察看右側有

無來車基擺頭左右察看兩側總後鏡有無來率與行人路況，未依規定扣 32 分（10-3）。

2. 行駛至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總狀綠或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時，除應連基車主外，

須主主主垂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提頭動作）未撓頭察看注意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3）。

3. 行經交岔路口，設有盟主主蠱號誌峙，車輛除應基主墨立外，須撓頭主主產主車輛
與行人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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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十六、行經路口路面劃設有網狀線（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行是史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路面劃設有綱狀線）或閃光黃燈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線），除應益主車主外，須產主墨重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撓頭動作）未擺頭察看注意

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3）。

四十七、行經豐原監疆地門口路面劃設有單轟轟（禁止停車或臨時停車）

＊行車史至無號誌之交岔路口（路面都設有網狀線）或閃光黃燈路口（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綠），除應基主﹔星立外，須主主主主車輛與行人路況。（應有提頑童車作）未撓頭察看注意

車輛與行人路況者扣 32 分(11一3）。

34 



四十八、行駛道路駕駛終點停車，完成考驗

1. 車輛靠右停妥後，打空檔或 P槍，車輛熄火拉起手煞車未依規定扣 16 分（9-6）。

2. 車輛熄火、放開安全帶。

3. 兩段式閥門下車未依規定扣 32 分（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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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道路考驗特殊路況扣分說明

黨一節道路施工

黨制 I

葉劍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丰行經考驗 否 無 依三角錐引導行

路線因道路施工 車方向進行考

在1M輪處分向限 驗。

制線（雙黃綠）是

否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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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倒 2

案例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車行經考驗 否

無 雖然路線直行，但

路線國道路施工 佔用機車（慢車〉

右側魯智壓，除慢車 道，須擺頭察看並

道分隔線是否扣 打方向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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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路口迴轉、左轉彎、右轉彎

禦倒 1（路口右轉）

案倒說明 是否扣分

考驗車右轉彎時 杏 無

車給壓到，抉慢車

進分隔線是否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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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項目 備註

道路交通安全規

別第 95 條第 2 項

四輪以上汽車在

劃有恢慢車道分

隔線之道路行

段，徐起草史、準備

轉彎、準備停車或

臨時停車，不得行

段慢車道。但設有

快慢車道分隔島

之道路不在此限。



業例 2（右轉考驗路線條點〉

’,F 

案例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車駛入駕會11 否 無 道路交通安全規

班終點，靠右行駛 則第 95 條第 2 項

準備右串串彎進入 四輪以上汽車在

駕會11班，車輪壓！•） 劃有快慢車道分

快慢車道分隔綠 偽線之道路行

及路面邊緣是否 紋，除越是史、率偽

扣分。 轉彎、準備停車或

臨時停車，不得行

品t慢車道。但設有

快慢車道分隔島

之道路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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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倒 3（路口在轉）

業例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誰

考驗丰左轉彎時 是 13月1 任意跨越為

車論歷J~分向限 車進行車史或駛出

制線（雙資線）是 邊緣（分向限制

否扣分。 線、禁止變換車道

綠或邊緣）或擦撞

車輛、安全島、在員

讓設施。才。 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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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倒 4（路口右轉〉

Cc 

（二）

業胡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丰右轉彎 否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時，可否壓機車行 95 條第 2項

教車道線（內線） 四輸以上汽車在創有

及俠慢車道分精 快慢車道分隔線之道

線 路行駛，除起晨、準

備轉彎、車借停車或

臨時停車，不得行駛

慢車道。但設有缺慢

車道分鵝島之道路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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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例 5（路口右轉〉

案例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車右轉彎 是 13-1 任意跨越兩

時，車輪壓到分向 車進行車史或駛出

限制線（雙黃線） 邊緣（分向限制

是否扣分。 線、禁止變換車道

線或邊緣）或擦撞

車輛、安全島、損

讓設施。扣 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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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制 6（路口迴轉）

－，、

(1）：分向限制線、（2）：車道線、（3）：機車行駛車道線（內〉、（4）：機車行駛車道綠似的

案倒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丰路口迴轉 是 13-1 任意跨越兩

車輪壓到安全島 車進行駛或駛出

（分向限制線）是 邊緣（分向限制

否才口分， ex: (1) 線、禁止變換車道

線或邊緣）或擦撞

車輛、安全島、損

讓設施。扣 32 分

案倒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丰路口迴轉
否

無

車給歷剎車道

線、機車行駛車道

線（內）及機車行

教車道線（外）是

否扣分， ex:(2 、

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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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倒 7（路口轉彎〉

業倒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車路口左轉 是 13-1 任意跨越兩

彎，路面量的設禁止 車進行駛或駛出

變換車道線，若車 邊緣（分向 J!Ri'J

輪眉~Jtl是否扣分。 線、黨止變挨車道

線或邊緣）或擦撞

車輛、安全島、損

壞設施。扣 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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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交岔路口

案例 1（酪棚）

案胡說明

考驗車在左轉彎

車道在迫轉，在此

車道等待在串串彎

指示燈

（齡歐第＇），是前懸
超越停止線是否

扣分

是否扣分

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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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口分項目 備註

10-2 紅燈停車時 依攘「道路交通管

前戀超越停止線 王里處罰條例」第 53

或佔用機車停等 條第 1 項規定：行

區。扣 32 分 經有燈光號誌管

和j之交岔路口闖

紅燈者



黨倒 2（酷迫－〉欄）

（一）綠燈直行通過路口

（二）路口中變紅燈

案例說明

考驗丰經交岔路

口綠燈行如個

（一），但因行車迷

度較慢路口中變

紅燈如園（二），是

否扣分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誰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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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交岔路口 i~ 、機車待轉）

案倒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機車在路口等待 否

無 須顯示方向燈，立在

在轉，考驗車為肉 串串頭注意前後在

避機車偽右行駛 右有無障礙或車

~壓邊緣或缺慢 輛

車道分鴨綠是否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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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倒 4（閃紅燈）

案例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車過閃光紅 是 10-2 紅燈停車時 須在停止綠前作

燈時，為察看左右 前懸超越停止緣 完停車再開動作。

來車停車再闕，超 或佔用機車停等

過停止線是否扣 區。才。 32 分

分？（固有些路口

停止線設置太前

面若無突出難以

看清有無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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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其它

案例 1（行駛轉彎車道）

(-) 

（二）

案例說明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考驗車綠燈直 是 13-9 未依規定路 依據「道路交通管

行，行駛於串串彎辜 線行車史或未依規 王里處罰條例」第是8

道是否扣分（並非 定行駛正確率 條第 1 項，汽車駕

在此路口i連串串） 道，扣 16 分。 駛人串串彎時，第 7

款規定，設有在、

右轉彎專用車道

之交岔路口，車行

車佔用最內側或

最外伽！或專用車

道者，違反規定者

49 



草草倒 2(3 車進一＞2 車道〉

t一）行車路線（3一＞I) ' (4一＞2)

業胡說明

考驗車行車路線 否

為（3->1）或

(4->2) 
是否扣分

是否扣分 扣分項目 備註

無

。

＇「

50 



（二）行車路線（3->2) '(4->1) 

案例說明 是否扣分

考驗丰行車路線 是

為（3日＞2）或

(4一＞1)

，若無顯示方向

燈，並轉頭注意前

後左右有無障礙

或車輛是否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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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項目

13-4 變換車i蓮、轉

彎前未顯示方向

主聾扣 32 分。

13-5 變換車道

時，未轉頭注意車

輪與行人路況扣

32 分

備註

須顯示方向燈，並

轉頭注意前後在

右有無障礙或車

輛

、

. i 式

、／戶

.(I' 


